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國立成功大學大學部工讀助學金標準作業流程 

分配工讀員額 

每年 11月進行下一年度工讀員

額分配，由學生事務長核定。 

徵選 
由各工讀單位依
其業務需求，自行

徵選遴聘。 

申請 

於臨時工系統填寫申請表。 

查核、加保 
工讀申請書送生活輔導
組、人事室（勞保）、環
安衛中心（體檢）審查 

工讀金申報 

由工讀生於次月三日前填報當月工作紀錄表，送生輔組彙整申報。 

工讀金造冊、撥款 

★工讀生於次月 5日前繳交工作紀錄表者，於 20日前匯入； 

★工讀生於次月 6-10日繳交工作紀錄表者，於 25日前匯入。 

結案 

依下一年度工讀經費預

算與研發處人力配置統

計資料為審查標準。 

符合經濟弱勢、原住民

或身心障礙身分之大學

部學生，優先聘用。 


